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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8 年修正）》、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山西太钢不锈

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授予董事会决议情况：2022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 2022 年 5 月 19 日为授

予日，按每股 3.69 元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281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 3665 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首次授予日:2022 年 5 月 19 日 

3.授予价格：3.69 元/股 

4.授予人数：281 人 

5.首次授予数量：3665 万股限制性股票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股普通股股票。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 

(万股) 

占授予总量 

比例 

占股本总额 

比例 

魏成文 董事长 28 0.70% 0.005% 

李华 副董事长 28 0.70% 0.005% 

尚佳君 董事、总经理 28 0.70% 0.005% 

李建民 董事、首席责任工程师 22 0.55% 0.00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来润 董事、装备能环总监 22 0.55% 0.004% 

张志君 董事会秘书 20 0.50% 0.004% 

其他核心管理、技术、技能人员（275

人） 
3517 87.73% 0.617% 

首次授予合计（281 人） 3665 91.42% 0.643% 

预留 344 8.58% 0.060% 

合计 4009 100.00% 0.704% 
 

二、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1.股票简称：太钢不锈 

2.股票代码：000825 

3.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名单：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 

(万股) 

占授予总量 

比例 

占授予时股

本总量比例 

魏成文 董事长 28 0.70% 0.005% 

李华 副董事长 28 0.70% 0.005% 

尚佳君 董事、总经理 28 0.70% 0.005% 

李建民 董事、首席责任工程师 22 0.55% 0.004% 

石来润 董事、装备能环总监 22 0.55% 0.004% 

张志君 董事会秘书 20 0.50% 0.004% 

其他核心管理、技术、技能人员（274

人） 
3505 87.69% 0.615% 

首次授予合计（280 人） 3653 91.39% 0.641% 

预留  344 8.61% 0.060% 

合计 3997 100.00% 0.702% 

注：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差异情况说明 

激励计划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决定向符合条件的 28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665 万股限制性股票。在确

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有 1 名激励对象因岗位调动不再参与激励计划。

实际参与认购的激励对象为 280 人，完成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653 万

股。 除此之外，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内



容一致。 

四、激励计划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整个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

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72 个月。 

2.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售期、解除限售期 

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至限制性股票可解除限售

日之间的时间，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 24 个月。本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

例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4% 

3.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 

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期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

业绩考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各会

计年度公司业绩考核如下：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2022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

值；以2020年为基准年度，2022年利润总额（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复合增长率不低于3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2年完成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年度EVA考核目标，同时，EVA

改善值（较2020年）不低于19.1亿。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1%,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

值；以2020年为基准年度，2023年利润总额（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3年完成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年度EVA考核目标，同时，EVA

改善值（较2020年）不低于21.4亿。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

值；以2020年为基准年度，2024年利润总额（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4年完成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年度EVA考核目标，同时，EVA

改善值（较2020年）不低于29.8亿。 

注：1.净资产收益率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2.除上述业绩考核指标外，董事会可根据相关内部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调整相应业绩考
核年度解除限售比例。 

 

4.激励对象只有在相应考核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部分或全

额解除限售当期限制性股票，个人绩效考核系数与解除限售比例根据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对应的会计年度个人的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具体以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的

《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约定为准。 

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与解除限售比例的关系具体见下表： 

考核结果 AAA AA A B C 

个人绩效考核系数 1.0 0.8 0 

考核年度考核合格后激励对象才具备当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资格，个人

当期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绩效考核系数×个人当期可解除限售额度（按董事

会审定的相应业绩考核年度解除限售比例确定）。当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按照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的孰低值回购。 

五、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2022 年 6 月 2 日，山西华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晋

华益验[2022]0002 号）。截至 2022 年 6 月 2 日，公司已收到 280 名激励对象以

货币缴纳的出资款 134,795,700.00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 36,53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98,265,700.00 元。 



六、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2 年 5 月 19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20 日。 

七、授予前后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影响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5,696,247,796 股增加至 5,732,777,796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授予完成前 本次授予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3,606,454,334 63.31 3,606,454,334 62.91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八、本次激励计划授予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变动后 

股份数（股） 
比例

（%）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71,730 0.01 36,530,000 36,601,730 0.6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5,696,176,066 99.99  5,696,176,066 99.36 

总计 5,696,247,796 100.00  5,732,777,796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九、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说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完成本次授予后对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董事会已确定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2 年 5 月 19 日，在 2022 年—2026 年将按照各期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比例和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额分期确认限制

性股票激励成本。 

经测算，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 6392.75 万元，2022 年—2026 年



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上述数据为预估费用，实际以授予日审计师确认的数据为准。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

司将在年度报告中公告经审计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和各年度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预留限

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参照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6 日  

2022 年 

（万元） 

2023 年 

（万元） 

2024 年 

（万元） 

2025 年 

（万元） 

2026 年 

（万元） 

1416.72 2301.39 1652.06 813.70 208.88 


